
第十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览会
特装展位有关规定及申请表

1、 租用净场地特装的参展企业，必须在2010年2月21日前向组委会报送《特装展位申请表》、展位设计图、特装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材料，送公安消防单位审批后方可进场施工。

2、 特装施工必须严格按照安全防火规定进行，必须服从现场消防管理指挥。所采用的装饰材料、电器电料必须符合安全防火要求。严禁使用碘钨灯。灯光距离临近物品距离不小于50cm。展会严禁使用扩音设备。展位现场音量不得超过70分贝。展馆内严禁吸烟。
3、 不准占用公共走道。相邻的展位布展时，应将北向他人一面进行遮挡，但不准用作广告面，以免发生矛盾。

4、 特装展位装修限高：馆内展位一层限高6米，一层后厅限高4米，二层限高3米，馆外展位限高4米。

5、 标准展位特装：必须提前申请，设计搭建不得超过3米。

6、 展馆地面承重：一楼展位承重3000kg/平米，二楼展位承重300kg/平米。

7、 在广场搭建特装展位，不得破坏地面，特别注意展位要采取防风、防雨措施，保障安全。

8、 在布展之前必须办理租电手续，未办理租电手续的，展馆不给送点。

9、 布展废弃物必须及时清理。

特装展位申请表

	参展公司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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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参展负责人
	
	手机号
	

	名称
	装饰木制品
	装饰涂料
	喷绘布制品

	防火性能
	
	
	

	灯具名称
	单灯功率
	灯具数量
	

	
	
	
	

	
	
	
	

	总用电量
	    V     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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